北京交通大学2013年保送生招生简章

根据我校人才培养需求，2013年我校继续从符合教育部保送条件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保送生。 

　　一、招生对象 

　　符合教育部保送条件、对我校某一学科专业有浓厚兴趣并具有较强培养潜质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 

　　1、外语类保送：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根据我校发放的推荐计划推荐的英语特长突出、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优秀且高中阶段均在本校就读的学生; 

　　2、非外语类保送以招收数学、物理、化学、信息学科获奖者为主，优先选拔多学科获奖的学生。 

　　二、招生专业及要求 

　　1、外语类保送招生专业为英语和西班牙语，其中西班牙语只招文科考生，英语专业文理兼收; 

　　2、非外语类保送生可选报我校除艺术类专业(包括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以外的其他公布专业，各专业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说明。 

　　3、请仔细阅读有关专业介绍及招生章程，认真分析个人特点及潜能后再进行专业填报。详细招生专业介绍及招生章程参见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 

　　三、招生程序 

　　(一)申请 

　　保送生申请包括网上报名和书面申请两部分。 

　　1、网上报名：请考生于12月25日12:00前登陆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网上填写《北京交通大学2013年保送生申请表》。 

　　有推荐外语类保送生资格的外语中学推荐的参加外语类保送选拔的学生，凭我校下发的验证码进行网上报名。 

　　2、书面申请材料： 

　　书面材料要求均用A4纸，不要装订、装饰，依次按以下顺序排放。 

　　⑴ 《北京交通大学2013年保送生申请表》 

　　⑵ 保送资格获奖证书复印件(暂无证书者须由学校开具获奖证明) 

　　⑶ 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均复印到1张A4纸上) 

　　⑷ 申请资料附件 

　　n 附件1：对保送资格奖项的详细说明 

　　n 附件2：对所填报专业的个人优势及潜能分析 

　　n 附件3：个人陈述(1000字以内) 

　　n 附件4：推荐信2-3份 

　　n 附件5：高中阶段其他证明自己优势的材料(竞赛获奖证书复印件须加盖中学公章) 

　　n 附件6：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原始记录单复印件(须加盖教务部门公章) 

　　外语类保送生只需要提供上述第⑴、⑶、⑷中附件2和附件3资料以及《中学推荐外语类保送生名单汇总表》。 

　　3、请考生先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通过后可以下载书面申请材料。网上报名和书面申请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方为申请有效。 

　　4、申请材料提交截至2012年12月28日，以收到书面材料为准。请在信封上注明“保送”字样。学生所递交的申请材料一律不再退还。 

　　(二)考核与录取 

　　⑴我校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初审结果预计于2013年1月中旬可在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报名系统中查询。届时不再安排其他告知方式。初审通过的考生须通过网上报名系统确认并网上缴费成功方能参加我校组织的笔试和面试考核。 

　　⑵考核时间拟定于2013年2月22、23日进行(22日报到，23日笔试和面试)。报考外语类保送的考生笔试科目为英语、语文;报考非外语类保送的考生笔试科目为数学(语文)、能力测试，参加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五所学校联考，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面试由北京交通大学自行组织。有关考试的详细安排将随初审通过名单一起公布。 

　　⑶我校将综合评价学生的德、智、体、美及学科专业培养潜能，择优选拔，根据笔试与面试的考核成绩，结合学生获奖学科、竞赛成绩以及专业志愿，确认考核通过名单及拟录取专业。外语类保送生录取专业为英语或西班牙语;非外语类保送生优先考虑录取到与获奖学科相关、能充分发挥考生特长的专业学习，考核通过名单及拟录取专业均经过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审核后方可通过。根据教育部要求，外语类保送生“只能录取到外语类专业，且入学后不得转入非外语类专业”。 

　　⑷最终确认的考核通过名单，将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同时接受生源地省级招办的审核。如公示无异议，并且体检合格，我校将按照生源地省级招办的相关规定办理录取手续。待收到生源地省级招办的录取审批表后发放保送生录取通知书。考生应按照生源地省级招办的规定参加2013年高考报名及体检 

　　四、监督机制 

　　1、为了保证保送生选拔工作的公平公正，我校将严格遵照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做到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和结果，保送生的选拔程序及认定结果，均须经过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审核批准，学校招生监察办公室将进行全程参与和监督。同时接受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考生申诉或举报邮箱：jwss@bjtu.edu.cn 

　　2、中学及学生本人应本着“诚信”的原则，严格按照一定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推荐工作，推荐材料必须属实。如发现有推荐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学生的认定资格，已经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将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并将有关情况记入考生高考诚信电子档案，同时取消该生所在中学三年的推荐资格。 

　　五、其他说明 

　　我校保送选拔工作和自主选拔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两项工作程序与要求的申请材料不同，考生可同时申请，但是必须分别单独按照各自要求报名并提供申请资料。报名结束后将不再接受其他形式的转入。 

　　六、联系方式 

　　招生网址：zsw.bjtu.edu.cn 

　　咨询电话：010-51688441转9 

　　传真：010-51688421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3号 

　　北京交通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44 

　　七、本方案由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相关规定若有调整，则以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政策为准。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2年12月


　　附：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章程 

　　北京交通大学本科招生专业介绍 

　　2013年保送生申请资料及填写说明 

　　保送资格奖项与招生专业对应关系 

　　推荐信模板 

　　个人陈述模板 

　　进入 保送生报名系统
